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医院
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（一）
一、项目名称
商业医疗责任险补助资金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关于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》（云司发〔2010〕117号）及《关于在全市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玉办发〔2011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全县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采买商业医疗责任险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各乡镇卫生院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（一）乡村医生的入职和退离由主管局审批，并上报上级部门。根据《玉溪市2026年乡村医生市级补助资金预算表》，预算2026年在岗乡村医生285人，参照2025年采买商业医疗责任险投保标准315.00元/人/年，预算安排补助资金17.96万元（含2025年和2026年）。
（二）保险期服务期三年（2023年6月9日至2026年6月8日）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：合同一年一签，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：如遇政策调整，按最新政策执行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根据《关于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》（云司发〔2010〕117号）及《关于在全市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玉办发〔2011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“统一参保、统一保险方案、统一工作步骤、统一保险费率、统一服务”的原则参加医疗责任保险。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、投保的具体工作，由县卫生局牵头，组织县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须与承保公司签订协议。医疗纠纷索赔金额在1.00万元以上的，必须通过医调委调解后，方可根据调解及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结果理赔；医疗纠纷赔偿金额在 1.00万元以下的，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可以自行协商解决，由医疗机构根据医疗责任保险协议与患者签署和解赔偿协议，先行赔付后提交医调委登记、核实，医调委负责通知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款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本项目2026年申报预算资金17.96万元，其中未付的2025年预算8.98万元，2026年8.98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医院村（社区）卫生室医务人员医疗责任险及附加险服务项目合同》内容，2026年乡村医生商业医疗责任险预计6月份为12个乡镇（街道）122个村卫生室285名乡村医生投保，资金一次性支付合同签订保险公司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项目实施解决乡村医生医疗纠纷问题，保障乡村医生执业风险，受益主体为全县285名在岗乡村医生及所属卫生室。项目通过统一参保、统一理赔机制，提升医疗纠纷处理效率，促进医患和谐，具有持续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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